
 1 

「臺北市社區大學評鑑辦法」訂定總說明 

一、 臺北市（下稱本市）十二所社區大學評鑑項目

及方式，原係依據臺北市政府九十六年八月二

十一日府法三字第０九六三一六五０三００號

令發布之臺北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十

條授權訂定之臺北市社區大學評鑑及獎勵作業

要點(下稱作業要點)辦理。惟本市業以一０一

年六月十一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三一六一０九

００號令制定公布臺北巿社區大學自治條例

（下稱自治條例），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

例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：「市法規有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，得廢止之：……四、同一事項已有

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行者。」故臺北市社區大

學設置及管理辦法於一０二年五月九日廢止

後，作業要點因失所附麗，有關社區大學評鑑

之規定有另行訂定之必要。 

二、 依終身學習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推展終身學習，得設置社

區大學或委託辦理之；其設置、委託條件與方

式、校務運作、組織、師資、課程、招生、場

地、收費退費、補助、獎勵、評鑑、學習證明

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另自治條例第十四條規定：

「教育局對社區大學得進行評鑑，作為獎勵、

改進及委託辦理續約之依據。（第一項）前項

評鑑辦法，由教育局定之。（第二項）」爰依

上開法律及自治條例，訂定本辦法草案，其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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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內容略以： 

（一）因應教育評鑑之專業化，未來可能委託學校、

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辦理，就委託對象

之標準應有明確規範。 

（二）將年度評鑑以初評、複評方式區分，並依照

年度項目區分為機構及方案評鑑，並依評鑑

實施方式區分為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視，規定

不同年度所執行評鑑方式；又各年度複評完

畢後應由評鑑小組撰寫評鑑報告，載明評鑑

結果，提請臺北市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（下

稱審議委員會）審議後對外公布。 

（三）受評者對於評鑑結果如有異議而欲訴諸救

濟，因教育局與社區大學之間係以委託辦理

之行政契約形式構成法律關係，為使雙方權

利義務均依照契約關係履行，故不宜以訴願

之行政救濟程序，而應以申復制度，由審議

委員會審查後作成決定。 

（四）年度評鑑之時程、項目、指標、等第分數、

通過標準及各等第之獎勵金額度、用途等，

均應於辦理評鑑前公告。 

三、本辦法共計十五條，重點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。 

（二）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。 

（三）第三條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。 

（四）第四條明定社區大學評鑑得自行或委託辦理

及評鑑小組之組成方式。 

（五）第五條明定評鑑之方式及內容。 



 3 

（六）第六條明定社區大學評鑑辦理時間及實施方

式。 

（七）第七條明定社區大學之評鑑結果評定結果等

第暨教育局核發評鑑獎勵金之依據。 

（八）第八條明定受評者對於評鑑結果之異議申復

處理流程。 

（九）第九條明定明定教育局對社區大學評鑑結果

優良者之獎勵方式。 

（十）第十條明定教育局發給社區大學評鑑獎勵金

之用途。 

（十一）第十一條明定教育局得對受委託單位進行

後設評鑑。 

（十二）第十二條明定評鑑相關人員之保密義務。 

（十三）第十三條明定辦理社區大學評鑑之經費來

源。 

（十四）第十四條明定社區大學評鑑所需書表由教

育局另定之。 

（十五）第十五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。 

四、本案業經臺北市政府一０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府

法綜字第一０四三０八八六三００號令發布在

案。 


